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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辦法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刪除）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總滿分，指招標文件所列各評選項目滿分

之合計總分數。 

本辦法所稱總評分，指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

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所列評選項目之配分，評審廠商投

標文件，核給各評選項目之得分，再將各項得分合計後之

分數。 

本辦法所稱序位，指評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所列評比

項目之重要性或權重，評審廠商投標文件後所核給之序位

。 

第四條  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於

招標文件載明下列事項： 

一、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二、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其有子項者，亦應載明。 

三、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 

四、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協

商及評選之對象。 

五、得採行協商措施者，協商時得更改之項目。 

六、有應予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者，其情形。 



 

七、投標文件有依評選項目分別標示及編頁之必要者

，其情形。 

八、其他必要事項。 

第五條  最有利標之評選項目及子項，得就下列事項擇定之： 

一、技術。如技術規格性能、專業或技術人力、專業

能力、如期履約能力、技術可行性、設備資源、

訓練能力、維修能力、施工方法、經濟性、標準

化、輕薄短小程度、使用環境需求、環境保護程

度、景觀維護、文化保存、自然生態保育、考量

弱勢使用者之需要、計畫之完整性或對本採購之

瞭解程度等。 

二、品質。如品質管制能力、檢驗測試方法、偵錯率

、操作容易度、維修容易度、精密度、安全性、

穩定性、可靠度、美觀、使用舒適度、故障率、

耐用性、耐久性或使用壽命等。 

三、功能。如產能、便利性、多樣性、擴充性、相容

性、前瞻性或特殊效能等。 

四、管理。如組織架構、人員素質及組成、工作介面

處理、期程管理、履約所需採購作業管理、工地

管理、安全衛生管理、安全維護、會計制度、財

務狀況、財務管理、計畫管理能力或分包計畫等

。 

五、商業條款。如履約期限、付款條件、廠商承諾給

付機關情形、維修服務時間、售後服務、保固期

或文件備置等。 

六、過去履約績效。如履約紀錄、經驗、實績、法令

之遵守、使用者評價、如期履約效率、履約成本

控制紀錄、勞雇關係或人為災害事故等情形。 

七、價格。如總標價及其組成之正確性、完整性、合



 

理性、超預算或超底價情形、折讓、履約成本控

制方式、後續使用或營運成本、維修成本、殘值

、報廢處理費用或成本效益等。 

八、財務計畫。如本法第九十九條開放廠商投資興建

、營運案件之營運收支預估、資金籌措計畫、分

年現金流量或投資效益分析等。 

九、其他與採購之功能或效益相關之事項。 

第六條  機關應依下列規定，擇定前條之評選項目及子項： 

一、與採購目的有關。 

二、與決定最有利標之目的有關。 

三、與分辨廠商差異有關。 

四、明確、合理及可行。 

五、不重複擇定子項。 

機關訂定評選項目、子項及其評審標準，不得以有利

或不利於特定廠商為目的。 

第七條  機關訂定評選項目及子項之配分或權重，應能適當反

應該項目或子項之重要性。 

第八條  機關辦理評選，對於評選項目及子項之計分，應符合

下列規定；其訂有計分基準者，應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依差異情形區分級距計分者，每一計分級距所代

表之差異應明確。 

二、依廠商優劣情形計分者，優劣差異與計分高低應

有合理之比例。 

三、計分應具客觀性，不得與採購目的無關，並不得

以部分或全部投標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為計分基

準。 

機關訂定評選項目及子項之序位評比方式，準用前項

規定。 

第九條  招標文件未訂明固定費用或費率，而由廠商於投標文



 

件載明標價者，應規定廠商於投標文件內詳列報價內容，

並納入評選。 

招標文件已訂明固定費用或費率者，仍得規定廠商於

投標文件內詳列組成該費用或費率之內容，並納入評選。 

第十條  評選最有利標，為利評選委員對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

表現為更深入之瞭解，得輔以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 

前項廠商簡報及現場詢答，應與評選項目有關；其列

為評選項目者，所占配分或權重不得逾百分之二十。 

第一項簡報不得更改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廠商另外提

出變更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應不納入評選。 

投標廠商未出席簡報及現場詢答者，不影響其投標文

件之有效性。 

第十一條  機關評定最有利標，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

明於招標文件： 

一、總評分法。 

二、評分單價法。 

三、序位法。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方式。 

前項評定方式，其分階段辦理評選及淘汰不合格廠

商者，不得就分數或權重較低之階段先行評選；並以二

階段為原則。 

第十二條  採總評分法評定最有利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

理，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價格納入評分，以總評分最高，且經機關首長

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二、價格不納入評分，綜合考量廠商之總評分及價

格，以整體表現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

數決定最優者為最有利標。 

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價格給付，以總評分最



 

高，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

者為最有利標。 

第十三條  採評分單價法評定最有利標者，價格不納入評分，

以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者為最有利標。 

第十四條  依第十二條第一款、第三款或前條方式評定最有利

標，總評分最高或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之廠商，有

二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得以下列方式之

一決定最有利標廠商。但其綜合評選次數已達本法第五

十六條規定之三次限制者，逕行抽籤決定之。 

一、對總評分或商數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

以總評分最高或價格與總評分之商數最低者決

標。綜合評選後之總評分或商數仍相同者，抽

籤決定之。 

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決標。得

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第十五條  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並載明於招標文件： 

一、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機關首長或

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標。 

二、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廠商之評比及價格

，以整體表現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

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 

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固定價格給付，以序位第一

，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

為最有利標。 

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應就各評選項目分別評分

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 

前項評選委員各評選項目之分項評分加總轉換為序

位後，應彙整合計各廠商之序位，以合計值最低者為序



 

位第一。 

第十五條之一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評定最有利標，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

，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決定最有利標廠商。但其綜合

評選次數已達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三次限制者，

逕行抽籤決定之。 

一、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

，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決標。綜合評選後

之序位合計值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

者決標。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三、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決標

；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第十六條  評定最有利標涉及評分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一、各評選項目之配分。其子項有配分者，亦應載

明。 

二、總滿分及其合格分數，或各評選項目之合格分

數。 

三、總評分不合格者，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

標。 

個別子項不合格即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者

，應於招標文件載明。 

價格納入評分者，其所占總滿分之比率，不得低於

百分之二十，且不得逾百分之五十。 

第十七條  評定最有利標涉及序位評比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

列事項： 

一、各評比項目之權重。其子項有權重者，亦應載

明。 



 

二、序位評比結果或各評選項目之評比結果合格或

不合格情形。 

三、序位評比結果不合格者，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

最有利標。 

個別子項不合格即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者

，應於招標文件載明。 

價格納入評比者，其所占全部評選項目之權重，不

得低於百分之二十，且不得逾百分之五十。 

第十八條  公開招標及限制性招標，評選項目及子項之配分或

權重，應載明於招標文件。分段投標者，應載明於第一

階段招標文件。 

選擇性招標以資格為評選項目之一者，與資格有關

部分之配分或權重，應載明於資格審查文件；其他評選

項目及子項之配分或權重，應載明於資格審查後之下一

階段招標文件。 

第十九條  評選委員會評選最有利標，應依招標文件載明之評

選項目、子項及其配分或權重辦理，不得變更。 

第二十條  機關評定最有利標後，應於決標公告公布最有利標

之標價及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並於主管機關之政府

採購資訊網站公開下列資訊： 

一、評選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及職業。 

二、評選委員會評定最有利標會議之出席委員姓名

。 

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機關於委員評選後彙總製

作之總表，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投標廠商

並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保守秘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機關評定最有利標後，對於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但未



 

得標之廠商，應通知其最有利標之標價與總評分或序位

評比結果及該未得標廠商之總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 

第二十一條  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五十七條採行協商

措施者，應就所有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分別

協商，並予參與協商之廠商依據協商結果，就協商項

目於一定期間內修改該部分之投標文件重行遞送之機

會。價格須依協商項目調整者，亦同。 

前項重行遞送之投標文件，機關應再作綜合評選

。但重行遞送之投標文件，有與協商無關或不受影響

之項目者，該項目應不予評選，並以重行遞送前之內

容為準。 

評選委員會辦理第二次綜合評選時，其未參與第

一次綜合評選之委員，不得參與。第三次綜合評選亦

同。 

評選委員會辦理第二次綜合評選，應就廠商因協

商而更改之項目重行評分（比），與其他未更改項目

之原評分（比）結果，合併計算，以評定最有利標。

第三次綜合評選亦同。 

第二十二條  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以不訂底價為原則；其訂

有底價，而廠商報價逾底價須減價者，於採行協商措

施時洽減之，並適用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 

第二十三條  機關評選最有利標之過程中，各次會議均應作成

紀錄，載明下列事項： 

一、評選委員會之組成、協助評選之人員及其工

作事項。 

二、評選方式。 

三、投標廠商名稱。 

四、評選過程紀要。 

五、各投標廠商評選結果。 



 

六、有評定最有利標者，其理由。 

七、個別委員要求納入紀錄之意見。 

有協商紀錄者，應附於評選紀錄中。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